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128號 

主旨: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函轉「入境旅客攜帶常見動

物或其產品檢疫規定參考表」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4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60906376 號函轉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 年 3 月 29 日防檢二字第

1061481258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減少入境旅客因不諳我國法令誤攜入違規動植物檢疫物遭罰情事，

該局製作「入境旅客攜帶常見動物或其產品檢疫規定參考表」。該

檔案另存於 http://www.baphiq.gov.tw/view.php?catid=10719 請

參考應用。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